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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在贫困研究进入相对贫困治理以及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双重背景下，探索

相对贫困的数字化治理途径，对于构建相对贫困长效治理机制具有重要价值。 基于中国

家庭追踪调查 ２０１４—２０１８ 年的数据，将相对贫困区分为主观和客观两种类型，并运用条

件混合过程（ＣＭＰ）等研究方法，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相对贫困的影响。 结果表明，
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每增加 １％ ，客观相对贫困的发生概率下降 ２ １２％ ，主观相对贫困的发

生概率下降 ０ ９６％ ，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有效缓解了城乡居民的相对贫困状况，其作

用机制在于数字普惠金融通过降低信贷成本、积累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缓解客观相对贫

困，通过积累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缓解主观相对贫困。 进一步从异质性视角分析发现，这
种缓解效应存在城乡差异和年龄差异，由于“数字鸿沟”的存在，数字普惠金融对城市居

民主客观相对贫困的缓解效应要强于农村居民，对 ６０ 岁以下年龄群体主客观相对贫困的

缓解效应要强于 ６０ 岁及以上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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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２０１８ 年，世界银行将极端贫困线、中等偏低贫困线和中等偏高贫困线标准分别设定为每人每天开支低于 １ ９ 美元、３ ２ 美元

和 ５ ５ 美元。

一、 引　 言

贫困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拦路虎，人类社会发展史就是一部同贫困做斗争的历史。 中国政府历

来重视扶贫工作。 自改革开放以来，通过“救济扶贫—体制改革扶贫—开发扶贫—精准扶贫”历

程，中国走出了一条特色扶贫道路，贫困人口明显减少，贫困发生率持续降低，为世界反贫困做出了

重大贡献。 截至 ２０２０ 年底，按照现有贫困标准测算出的 ５５７５ 万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９６０ 多万

建档立卡贫困人口通过易地扶贫搬迁摆脱了“一方水土难养一方人”的困境，区域性整体贫困得到

解决，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
消除绝对贫困并不意味着 ２０２０ 年后中国不再存在贫困问题。 第一，贫困率持续走低除了与政

府扶贫政策有关外，也与我国绝对贫困线设定较低有关。 中国设定的绝对贫困标准线 ２３００ 元大致

相当于世界银行的极端贫困线①。 如果以世界银行中高贫困线作为标准，我国将依然存在大量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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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人口。 第二，贫困问题是动态变化的。 解决贫困问题不能仅着眼于解决贫困群体收入问题，还应

建立防范已脱贫人口返贫，防范新贫困发生的贫困治理机制，培育贫困群体的内生发展能力（雷
明，２０１６［１］；汪三贵和曾小溪，２０１８［２］；李小云等，２０１９［３］ ）。 第三，贫困问题具有多维性特征，不仅

表现为贫困群体收入低下，还表现为生计资本、教育、健康等资源匮乏，而我国脱贫攻坚标准仅限于

收入不低于 ２３００ 元和“两不愁、三保障”的实现，并未将资源的多维剥夺考虑进来（刘魏和王小华，
２０１９） ［４］。 此外，贫困不仅可以用收入和财富来衡量，也可以用人的主观感受来测量，只要个体感

受到与其他人有收入差异，主观相对剥夺感就会一直存在。 可见，现行标准下绝对贫困问题解决，
并不表明我国贫困问题的消除，而是意味着我国贫困特征将逐渐由绝对贫困向相对贫困转变、由农

村贫困向城乡贫困并存转变①（谷树忠，２０１６［５］；左停和金菁，２０１８［６］；黄承伟，２０１９［７］；黄征学等，
２０１９［８］）。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也明确提出，“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建立解决

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 因此，如何继续有效推进贫困治理，提高脱贫质量，减缓全体居民主观剥

夺感将是脱贫攻坚后贫困研究转入相对贫困范畴的重要课题。
中国反贫困的成功经验，为全球反贫困提供了样板。 其中，数字金融普及尤其值得一提。 随着

数字经济蓬勃发展②，我国政府高度重视数字经济扶贫功能的发挥。 习近平在中国科学院第十九

次院士大会上指出，“要推进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做大做强数字经济”，
“要加强精准扶贫领域的大数据运用”。 以数字经济发展为契机，各类金融机构的金融服务进入互

联网平台，金融产品推陈出新，越来越多的人通过数字经济享受到移动支付、互联网理财、互联网信

贷、大病互助等金融服务所带来的发展机会。 从理论上讲，普惠金融的发展能够扩大金融服务范

围，提高金融服务渗透率，为不同层次个体提供金融产品，并打破贫困群体所面临的资本束缚，促
进贫困群体内生发展（王汉杰等，２０２０［９］ ；杨伟明等，２０２０［１０］ ）。 既有研究主要关注以银行信贷服

务为主要内容的传统普惠金融，较少触及以数字化为特征的数字普惠金融。 同时，随着相对贫困

划线标准确定，数字金融能否改善城乡居民相对贫困境况尚未可知；且相对贫困还包含主观相对

贫困层面，每个个体是否因数字金融发展而表现出不同的主观剥夺感？ 有鉴于此，本文将借助于

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研究数字普惠金融是否能够有效缓解城乡居民主观相对贫困和客

观相对贫困。

二、 文献综述

贫困通常被分为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 绝对贫困是指由于贫困家庭总收入难以维持基本生存

所必需的支出，陷入绝对的物质匮乏。 其识别方式主要是制定最低收入标准或最低营养标准。 然

而，以绝对贫困为基础的理论无法解释发达国家（或地区）依然存在贫困现象，这导致贫困研究转

向相对贫困范畴。 相对贫困分为客观相对贫困和主观相对贫困。 客观相对贫困是指在特定社会约

束条件下，个体由于缺乏参与社会活动的资源或能力，使其难以达到社会所认定的其他生活水平，
从而被排斥在正常生活方式之外的一种生存状态（Ｔｏｗｎｓｅｎｄ，１９６２［１１］；邢成举和李小云，２０１９［１２］ ）。
其识别方式与绝对贫困相同，只是标准有所提高。 学界一般将居民收入中位数或平均数的一定比

例作为划线标准（李永友和沈坤荣，２００７） ［１３］。 主观相对贫困通常是由于低收入群体因资源缺乏而

相对地比别人穷、进而降低了其主观效用水平所致，个体的贫困主要来自于他的参照系，其本质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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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相对贫困语境下，相对贫困不仅限于农村贫困，还表现为城市贫困。 一方面，由于城镇化加速推进，青壮年劳动力转移

使部分农村“空心化”，农村留守群体以老人、妇女和小孩为主，这部分群体的贫困脆弱性较高；另一方面，大量农村劳动力进入城

市，成为城市低技能劳动者，技能和受教育程度低下使农民工很容易成为城市新贫困群体。
据《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２０２０ 年）》统计显示，２０１９ 年我国数字经济增加值达 ３５ ８ 万亿元，占 ＧＤＰ 比重 ３６ ２％ ，同

比提升 １ ４ 个百分点。



征是由于收入差距而造成的相对剥夺感或主观幸福感降低（Ｗａｎｇ 等，２０２０） ［１４］。 因此，对相对贫困

研究需要综合考虑主观与客观两个维度。
相对贫困的影响因素包括贫困家庭个体特征等微观因素，以及经济增长、区域环境等宏观因

素。 就微观因素而言，有学者从人力资本角度认识到，健康和营养（Ｚｏｎ 和 Ｍｕｙｓｋｅｎ，２００１） ［１５］、教育

和工作经验（Ｐａｒｋ，１９９６［１６］；徐舒，２０１０［１７］）在缓解相对贫困上的重要性；也有学者从个体家庭特征

角度认为，人口负担率高、户主为女性、从事传统农业生产的家庭更易陷入相对贫困状态（徐月宾

等，２００７［１８］；章元等，２００９［１９］；Ｂｅｌｌｅｍａｒｅ 和 Ｂｌｏｅｍ，２０１８［２０］）；还有学者从家庭行为视角研究发现，人
口迁移也会影响相对贫困，劳动力流动并不一定是为了增加家庭的绝对收入，而是为了缓解家庭的

相对贫困（Ｓｔａｒｋ 和 Ｔａｙｌｏｒ，１９９１［２１］；Ｑｕｉｎｎ，２００６［２２］ ）。 周力和邵俊杰（２０２０） ［２３］ 基于中国实际情况

研究了非农就业对主客观相对贫困的影响，发现非农就业不仅可以通过增收途径改善农户客观相

对贫困状况，而且也可以间接改善主观相对贫困状况。 吴本健等（２０２１） ［２４］ 认为，农作物种植多样

化对高收入农户的减贫作用大于低收入农户，但其并非良性贫困缓解途径，因为多样化种植会导致

规模经济损失，不利于相对贫困缓解。 刘魏和王小华（２０２０） ［２５］ 认为，地权稳定能够减缓农户多维

相对贫困，但这种影响效应会随时间变弱。 就宏观因素而言，部分学者认为，经济增长和收入增加

是缓解贫困的关键因素（Ｄｏｌｌａｒ 和 Ｋｒａａｙ，２００２［２６］；夏庆杰等，２０１２［２７］ ）；但也有学者认为，经济增长

和收入增加也会伴随收入不均等加剧，而收入不均等则对贫困缓解具有阻碍作用，因此，经济增长

并不能自动消除贫困问题（程名望等，２０１８） ［２８］。 Ｂａｎｅｒｊｅｅ 和 Ｄｕｆｌｏ（２００７） ［２９］ 认为，金融市场失灵、
家庭组织和行为限制三种因素是相对贫困的主要根源。 许源源和徐圳（２０２０） ［３０］ 从宏观制度和国

家政策层面剖析了相对贫困的主要致因，并认为城镇化和老龄化的叠加以及基本公共服务不均等

会导致大量相对贫困者的出现。
关于普惠金融对城乡居民贫困的影响，学者主要围绕传统普惠金融、金融借贷或数字普惠金融

与绝对贫困主题开展相关研究。 如 Ｇｅｎｇ 和 Ｈｅ（２０２１） ［３１］认为，数字普惠金融对中低收入群体可持

续创业的影响微不足道，因而不利于中低收入群体增加收入。 武丽娟和徐璋勇（２０１８） ［３２］ 认为，普
惠金融对减贫增收的效应存在区域差异，普惠金融对西部地区相对贫困并无积极影响。 程惠霞

（２０２０） ［３３］认为，普惠金融赋权与提高金融包容性激发了贫困者内生脱贫动力，但两者的减贫效应

存在个体差异，说明减贫障碍不是金融权利排斥而是金融能力低下，尤其是将信贷转化为生产资本

的能力低下，从而阻碍了金融减贫效应的发挥。 张栋浩等（２０２０） ［３４］ 认为，金融普惠可以同时降低

农村家庭多维贫困和多维贫困脆弱性，并且对多维贫困问题严重的农村家庭有更大的作用。
随着普惠金融实践与互联网金融的融合嵌入程度越来越深，以互联网企业提供金融服务为特

征的数字金融业务，正通过大数据技术创新，降低金融产品交易过程中信息不对称和交易风险，同
时，通过信息技术及产品创新，扩大金融服务范围。 因此，数字金融已经成为普惠金融发展的源动

力和增长点，数字金融理应具有减缓和消除相对贫困责任分担能力。 但从文献综述来看，已有文献

对数字普惠金融与相对贫困的研究仍然存在一些不足：一是现有研究主要分析金融发展与绝对贫

困的问题，忽视了对相对贫困的研究，尤其是忽视了主观与客观相对贫困的内在关联；二是现有研

究主要研究农户的贫困问题，而缺乏对城市居民相对贫困的分析。 随着贫困研究逐步从绝对贫困

转向相对贫困，贫困的研究对象也逐步从以农村贫困为主转向城乡居民贫困并重。 基于上述思考，
本文拟对这些问题进行补充分析。

三、 理论分析

由于相对贫困包括主观和客观两个维度，因此，本文分析也将分别阐述数字普惠金融对主观和

客观相对贫困的影响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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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信贷途径

（１）数字普惠金融通过信贷途径影响居民客观相对贫困状况。 居民信贷主要由正规信贷和非

正规信贷两部分构成，数字普惠金融通过信贷影响客观相对贫困的路径也体现在这两个方面。 从

正规信贷机制来说，数字普惠金融对客观相对贫困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一是数字普惠金融降低了银

行与居民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提高了居民正规信贷的可获得性。 居民在通过支付宝、微信等方式使

用数字支付时，需要绑定银行卡，而银行卡的交易记录为金融机构积累了大量客户数据，包括居民

利息负担意愿、还贷能力、借贷规模和家庭经济水平等，金融机构可以据此针对性地为居民提供符

合其需求的金融产品或服务，增加居民获得正规金融机构信贷的可能性（杨波等，２０２０） ［３５］。 二是

数字普惠金融提高了信贷配给速度和效率，显著降低金融机构与居民之间因信息时滞而造成的交

易成本。 由于数字经济的发展，国家出台的普惠金融政策可以实现中央银行到城乡居民点对点的

连接，相比传统金融政策通过垂直银行体系到农户，极大地缩短了政策传递时滞，并能保证信贷信

息的准确性不受“污染”。 从非正规信贷机制来说，数字普惠金融对客观相对贫困的影响主要体现

在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缓解了非正规信贷供给方和需求方信息不对称问题。 数字经济兴起之前的非

正规信贷主要发生于亲戚、朋友和同事之间，居民获得非正规信贷的途径较为单一，信贷配给范围

狭小。 而数字经济的兴起所引致的互联网信贷具有时效快、跨时空等优势，拓展了传统民间信贷交

易半径，并驱动非正规信贷担保机制由传统的熟人信任向制度信任转换，优化了金融资源配置效

率，为居民提供了多样化的资金需求，拓宽了其信息搜索能力（Ｔａｄｅｓｓｅ 和 Ｂａｈｉｉｇｗａ，２０１５） ［３６］。
总的来说，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刺激了正规信贷和非正规信贷的发展，而信贷则缓解了家庭资金

需求，居民家庭可以将获得的贷款用于生活消费、医疗、住房、教育等方面，有助于防止居民因病返贫

或因病致贫，有助于低收入群体从事创业活动，缓解居民的客观相对贫困状况（Ｂｅｃｋ 等，２００７） ［３７］。
（２）数字普惠金融通过信贷途径影响居民主观相对贫困状况。 前文已经论及，无论是从正规

信贷还是非正规信贷角度来讲，数字普惠金融有助于提高信贷可获得性。 但个体一旦获得贷款，会
对个人或家庭形成如下影响，第一，贷款会转化为个人或家庭的负债，需要个人在一定时期内偿还，
这就会导致个体将未来各期的收入拿出部分进行偿债，从而导致个体总收入用于消费的部分减少，
降低个人主观收入评价。 尤其对于低收入者来说，由于他们偿债能力有限，家庭收入中用于消费的

比例会更低，其主观收入评价会更低（Ｂｅｒｇｅｒ 等，２０１６） ［３８］。 第二，低收入家庭获得信贷后，为了维

持或提高自身经济地位，会基于社会比较心理而模仿高收入群体的炫耀性消费，如购买奢侈品等，
这将进一步导致低收入家庭将大量资源投入消费，并依赖持续的消费借贷，从而阻碍家庭财富积

累，拉大低收入群体和高收入群体间的收入差距，导致持续的主观相对剥夺（Ｌｅｖｉｎｅ 等，２０１４） ［３９］。
第三，负债会导致家庭财务压力，财务压力进一步带来身心健康问题，最终造成个人幸福感降低

（陈屹立，２０１７） ［４０］。 因此，数字普惠金融并不能通过信贷途径缓解主观相对贫困。
２．社会资本途径

（１）数字普惠金融通过增加社会资本积累影响居民客观相对贫困。 我国传统社会属于以亲

缘、血缘为特征的熟人网络，社会交往被囿于相对封闭的村庄或社区，城乡居民社会关系具有明显

“同质化”特征，这种“听见脚步声就能知道对方”的面对面交往方式使人际关系封闭、单一，并造成

城乡居民社会资本存量小且质量偏低（谢家智和王文涛，２０１６） ［４１］。 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个体之

间的交往方式由传统的“面对面”交流转变为互联网多元化社交方式，依托数字网络渠道的社会互

动模式，社会网络变得多样化，这不仅降低了居民获取信息的成本，而且增强了社会流动性，突破了

社会网络的地域限制，扩大了社会交往半径，无论从广度上还是深度上，都大大拓宽了城乡居民的

社会资源（周广肃和梁琪，２０１８） ［４２］。 个体拥有的社会资本越丰富，个体所获得的收入就会不断向

上流动，缓解个体的社会排斥，进而缓解客观相对贫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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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数字普惠金融通过社会资本途径影响居民主观相对贫困。 数字经济促使了社会网络关系

重构，推动社会资本由地域型社会资本向脱域型社会资本①转变（谢家智和王文涛，２０１６） ［４１］。 而

社会资本转换则会缩小低收入群体与高收入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提高个体的主观收入评价。 具

体表现为：社会网络的转换通过资本欠缺和回报欠缺②两个渠道影响个体主观收入评价（ Ｌｉｎ，
２００２） ［４３］。 从资本欠缺渠道来说，低收入群体由于人力资本存量较少，造成收入和财富更低，从而

拥有的社会资本也较少，但低收入群体在时间上的机会成本比高收入群体低，因而在具有时间密集

型生产特征的社会资本上具有优势（Ｃｏｌｌｉｅｒ，２００２） ［４４］；从回报欠缺渠道来说，低收入群体缺乏高质

量社会资本，能够动员和利用的社会资源要劣于高收入群体，造成社会资本对低收入群体的回报要

低于高收入群体，但从社会资本的边际产出递减规律来看，社会资本回报率会随社会资本存量增加

而降低，拥有低社会资本的低收入群体会有更高回报率（周晔馨和叶静怡，２０１４） ［４５］。 因此，虽然低

收入群体在社会资本存量上不及高收入群体，但低收入群体在社会资本回报率上有更大优势，会提

高他们对主观收入的评价，从而缓解主观相对贫困。
３．人力资本积累途径

（１）数字普惠金融通过人力资本途径影响居民客观相对贫困。 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一方面有助

于改变居民家庭的传统思维，提高其对数字金融的感知，强化自身学习能力和技术水平，实现人力资

本积累（胡伦和陆迁，２０１９） ［４６］；另一方面，个体在学习数字金融技术的过程中，能够学习到更先进和

科学的教育理念，增加其对高质量教育的需求，从而可能增加其对子代教育的投入。 此外，数字普惠

金融的发展使“互联网 ＋教育”成为可能，改变了教育供给的内容、结构和形式，打破了知识垄断，使教

育资源得以优化配置，“下里巴人”也有机会享受到高质量的教育服务。 总之，数字经济的发展引致了

城乡居民对新技术和知识需求，也引致了普惠教育发展，整体上提升国家人力资本水平。 而人力资本

水平的积累则会显著增加个体或家庭的收入，缓解客观相对贫困（Ｍｉｎｃｅｒ 和 Ｐｏｌａｃｈｅｋ，１９７４） ［４７］。
（２）数字普惠金融通过人力资本途径影响居民主观相对贫困。 如上文所述，数字普惠金融有助于

个体人力资本积累，但人力资本积累能否缓解个体主观相对贫困却呈现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 一种

观点认为，随着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人工智能、数字金融等行业对专业性高技能劳动者的需求增大，而
对中低技能劳动者的需求却没有明显变化，从而拉大了高技能和中低技能劳动者的收入差距，使中低

收入群体产生主观剥夺感，这种机制可称之为人力资本扩张的“结构效应”（徐舒，２０１０） ［１７］。 王国敏

等（２０２０） ［４８］认为，数字金融行业需要劳动者具备复杂认知技能中的信息技能、非认知技能中的学习

和创造性解决问题的技能，拥有这些技能的劳动者可以获得额外的工资溢价，加剧收入不平等。 另一

种观点认为，随着数字普惠金融行业对高技能劳动者需求增加，意味着高技能劳动者的供给也会相应

增加，人力资本存量增加，数字普惠金融知识和技能在全社会普及，人力资本供需缺口减小，甚至出现

供大于求的局面，造成高技能劳动者工资溢价率降低。 此外，当出现高技能劳动者供过于求的局面

时，会引起高技能劳动者之间竞争的加剧，也会降低人力资本的工资溢价率，造成人力资本贬值，从而

缩小拥有人力资本的高技能劳动者和未拥有人力资本劳动者之间的收入差距，减轻个体的“相对剥夺

感”，提升幸福感和主观收入评价，缓解主观相对贫困。 这种机制可称之为人力资本扩张的“工资压缩

效应”（Ｋｎｉｇｈｔ 和 Ｓａｂｏｔ，１９８３） ［４９］。 焦斌龙（２０１１） ［５０］、魏萍（２０１６） ［５１］ 比较了这两种机制，发现在工业

化中后期的中国“结构效应”更普遍，即人力资本会加剧收入不平等。 不过 Ｌｅｅ 和 Ｌｅｅ（２０１８） ［５２］却认

８４

刘　 魏，张应良，王　 燕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缓解了相对贫困吗？

①

②

所谓脱域型社会资本，是指从传统熟人社会彼此互动的地域性联系中脱离出来，重构出新的社会网络。 而地域型社会资

本，则是嵌入传统熟人社会的社会资本。
资本欠缺是指由于投资和机会不同造成不同群体拥有社会资本数量和质量有所差异，本质上是社会资本在不同群体间

的分布；回报欠缺是指由于不同群体间行动努力、制度反应的差异，造成社会资本对不同个体所产生的回报率有所差异。



为，“工资压缩效应”要大于“结构效应”，人力资本有助于缓解收入不平等。 许岩和宋瑛（２０２０） ［５３］认

为，随着高技能劳动者在数字经济领域的集聚，低技能劳动者的边际产出会由于与高低技能劳动者的

互补性而大幅提升，而对于高技能劳动者来说，高技能劳动者之间在数字金融劳动力市场往往是竞争

性的，其工资溢价会被削弱，从而有助于缩小收入差距。 数字普惠金融能否通过人力资本渠道缓解收

入差距，进而缓解个体主观相对贫困，需要在后续实证检验中进一步检验。

四、 实证研究设计

１．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ＣＦＰＳ）。 该数据源于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组织

实施的一个微观数据调查项目，调查年份始于 ２０１２ 年，每两年组织实施一次。 该调查旨在通过跟

踪收集个体、家庭两个层面的数据，反映我国经济、社会、人口、收入、教育的变迁，并重点关注我国

城乡居民经济和非经济福利，以及包括经济活动、家庭关系与家庭动态、人口迁徙、收入等在内的诸

多主题，调查样本覆盖全国 ３１ 个省区市，是一项全国性、大规模、多学科的社会跟踪调查项目。 本

文所使用的变量只在 ２０１４ 年、２０１６ 年、２０１８ 年度有所涉及，所以本文将使用到 ２０１４—２０１８ 年中国

家庭追踪调查面板数据。 本文的数据处理过程如下：筛选所需变量；筛选城乡居民样本；将各年度家

庭数据与个体数据进行横向合并，同时将 ２０１４ 年、２０１６ 年、２０１８ 三个年度的数据进行纵向合并，形成

一个面板数据；对数据中的缺失值、极端值进行处理。 经过上述数据处理，最终形成 ８３４０３ 个城乡居

民面板数据，其中，２０１４ 年 ２６９０２ 个，２０１６ 年 ２９３１５ 个，２０１８ 年 ２７１８６ 个，并覆盖全国 ３１ 个省份。
２．模型选择

（１）基准模型。 本文研究目标在于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如何影响城乡居民相对贫困。 而在研究

中，被解释变量城乡居民相对贫困是一个二值变量，对于二值选择行为，其微观基础是通过设置一

个贫困得分的“潜变量”来概括是否贫困的净收益，净收益大于 ０，则界定为相对贫困；否则，界定为

非相对贫困。 居民相对贫困的净收益计算公式如下：
Ｐｒｏｆｉｔ＿ｒｅｌｐｏｖ∗ｉｊｔ ＝ β１ＤＩＦ ｊｔ ＋ γＸ ｉｊｔ ＋ μｉ ＋ θｔ ＋ εｉｊｔ （１）

　 　 其中，Ｐｒｏｆｉｔ＿ｒｅｌｐｏｖ∗ｉｊｔ 表示第 ｊ 个地区第 ｉ 个家庭在第 ｔ 时期不可观测的贫困净收益潜变量；ＤＩＦｊｔ表

示第 ｊ 个地区在第 ｔ 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程度；Ｘｉｊｔ表示一系列影响家庭相对贫困的控制变量；μｉ 表示

个体固定效应，以控制不随时间变化的个体特征；θｔ 表示时点固定效应，以控制影响相对贫困的时间

趋势；εｉｊｔ表示随着时间和个体变化而变化的随机误差项。 个体是否处于相对贫困状态的表达式为：

Ｒｅｌｐｏｖ∗ｉｊｔ ＝
１　 若 Ｐｒｏｆｉｔ＿ｒｅｌｐｏｖ∗ｉｊｔ ＞ ０

０　 若 Ｐｒｏｆｉｔ＿ｒｅｌｐｏｖ∗ｉｊｔ ≤０{ （２）

　 　 进一步，可以设计如下模型捕捉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居民相对贫困概率的影响：
Ｐ（Ｒｅｌｐｏｖ∗ｉｊｔ ＝ １） ＝ Φ（β０ ＋ β１ＤＩＦ ｊｔ ＋ γＸ ｉｊｔ ＋ μｉ ＋ θｔ ＋ εｉｊｔ） （３）

　 　 其中，Ｐ（Ｒｅｌｐｏｖ∗ｉｊｔ ＝ １）表示第 ｊ 个地区第 ｉ 个家庭在第 ｔ 时期处于相对贫困状态的概率，β０、β１、
γ 分别表示截距项、数字普惠金融和控制变量对城乡居民相对贫困影响的边际效应，如果系数值为

正且显著，表明在其他变量不变的条件下，该变量加剧了城乡居民的相对贫困境况，反之，则减缓了

城乡居民相对贫困境况。 其余符号与式（１）相同。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本文将相对贫困区分为客

观相对贫困和主观相对贫困，这两者之间可能存在相关关系（周力和邵俊杰，２０２０） ［２３］，通常处于客

观相对贫困状态的居民，其收入位置相对较低，主观幸福感肯定也较低；反之，处于主观相对贫困状

态的居民，由于其遭受资源剥夺，获得收入增长的潜力也较低，进而可能导致客观相对贫困。 对此，
本文选择更合适的双变量 Ｐｒｏｂｉｔ 模型，在考虑了被解释变量间相关关系后估计数字普惠金融对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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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客观相对贫困（Ｏ＿Ｒｅｌｐｏｖｉｊｔ）、主观相对贫困（Ｓ＿Ｒｅｌｐｏｖｉｊｔ）的共同影响。 表达式如下：
Ｐ（Ｏ＿Ｒｅｌｐｏｖｉｊｔ ＝ １） ＝ Φ（β０ ＋ β１ × ＤＩＦ ｊｔ ＋ γ × Ｘ ｉｊｔ ＋ μｉ ＋ θｔ ＋ εｉｊｔ）
Ｐ（Ｓ＿Ｒｅｌｐｏｖｉｊｔ ＝ １） ＝ Φ（β０ ＋ β１ × ＤＩＦ ｊｔ ＋ γ × Ｘ ｉｊｔ ＋ μｉ ＋ θｔ ＋ εｉｊｔ）

{ （４）

　 　 （２）内生性处理。 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是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很显然，各地数字普惠金融发展

程度受当地互联网发展水平、普惠金融发展水平以及经济发展水平影响，而这些因素又影响居民个

体行为及偏好、家庭金融决策、就业决策等，上述各种因素交织在一起，通过模型的遗漏变量反映出

来，从而可能导致遗漏变量与核心解释变量产生相关性，带来模型的内生性问题。
对于离散选择 Ｐｒｏｂｉｔ 模型的内生性处理，一般采用工具变量 Ｐｒｏｂｉｔ 方法（ＩＶ⁃Ｐｒｏｂｉｔ）进行估计，

但此方法只适用于截面数据模型，不适用于面板数据情形。 本文借鉴 Ｚｈｕ 等（２０２０） ［５４］，采用

Ｒｏｏｄｍａｎ 所提出的条件混合过程 ＣＭＰ 对基准模型进行补充回归。 ＣＭＰ 方法优势主要有：一是可以

较好解决 Ｐｒｏｂｉｔ 模型的内生性问题，处理方法是运用极大似然估计方法进行两阶段估计，第一阶段

使用工具变量对相关控制变量进行回归，第二阶段将被解释变量对第一阶段工具变量预测值和相

关控制变量进行回归；二是 ＣＭＰ 方法可以构建两阶段回归残差相关性检验 （ Ｓｔａｔａ 软件中

ａｔａｎｈｒｈｏ＿１２参数），如果该参数显著异于零，则表明 ＣＭＰ 方法比 ＩＶ⁃Ｐｒｏｂｉｔ 更有效。
在进行 ＣＭＰ 方法估计之前，依然需要找到内生变量所依赖的工具变量。 本文选用“互联网使用”

作为工具变量，该变量在 ＣＦＰＳ 问卷中使用“是否上网”（２０１４ 年问卷）、“是否电脑上网”和“是否手机

上网”（２０１６ 年、２０１８ 年问卷）进行表征，如果回答均为“否”则界定为未使用互联网，否则，界定为使用

互联网。 使用该变量作为工具变量的原因在于：互联网发展作为基础设施，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提供

了平台和计算能力，两者之间存在较强相关性。 同时，互联网使用是个体的自主决策，尤其是随着互

联网发展速度的加快，个体使用互联网与经济发展的关联性已经逐渐减弱，因此，有理由认为互联网

使用与模型的残差项关联不大。 基于此，本文认为，“互联网使用”是一个合适的工具变量。
３．变量设置

（１）被解释变量：本文将相对贫困细分为客观相对贫困（Ｏ＿Ｒｅｌｐｏｖ）和主观相对贫困（Ｓ＿Ｒｅｌｐｏｖ）
两个变量。 对于客观相对贫困，参照檀学文（２０２０） ［５５］、叶兴庆和殷浩栋（２０１９） ［５６］ 等，设定“等效

家庭规模”①加权的城乡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中位数的 ４０％作为划线标准②，如果家庭纯收入小于

该标准线，则界定为客观相对贫困；反之，则界定为客观相对不贫困。 对于主观相对贫困，借鉴田雅

娟等（２０１９） ［５７］、Ｐｒａｄｈａｎ 和 Ｒａｖａｌｌｉｏｎ（２０００） ［５８］等，采用 ＣＦＰＳ 问卷中“您的收入在本地处于什么位

置？”问题回答进行度量。 该问题选项为 １ ～ ５，数值越大，表示个人主观认为收入越高，本文将选项

为 １ 的样本定义为主观相对贫困，选项为 ２ ～ ５ 的样本定义为主观相对非贫困。
（２）解释变量：数字普惠金融（ＤＩＦ）。 借鉴郭峰等（２０２０） ［５９］的研究，本文使用北京大学数字金

融研究中心和蚂蚁集团研究院共同开发的中国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来度量。 该指数从数字金融覆盖广

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三个维度来构建数字普惠金融指标体系，充分反映互联网金融在当下的发

展形势。 本文以总指数测度数字普惠金融，同时，为了使结果稳健，还将三个分指数纳入分析。 为了

避免指数的波动性和各指数的差异，本文对数字普惠金融总指数及分指数采用对数形式进行分析。
（３）机制变量。 本文在剖析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居民相对贫困影响时，探讨了三种可能机制：

居民信贷（包括正规信贷 ＦＤ 和非正规信贷 ＩＤ）、社会资本（ＳＣ）和人力资本（ＨＣ）。 因此，本文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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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一般意义上的家庭规模是将所有家庭成员权重视为相同，而等效家庭规模是将家庭成员根据其年龄赋予不同权重。 具

体做法是：将户主赋权重 １，非户主成年人和 １４ ～ １７ 周岁未成年人赋权重 ０ ５，小于 １４ 周岁的未成年人赋权重 ０ ３，将所有成员权

重加总，得到等效家庭规模。
以家庭总收入 ／ 等效家庭规模计算等效家庭规模人均纯收入。 基于等效家庭规模人均纯收入中位数 ４０％的客观相对贫

困线为 ８４１３ 元，而未考虑等效规模的客观相对贫困划线标准为 １００９３ 元。



介变量主要从这三个维度进行建构。 一是居民信贷。 考虑到居民信贷来源渠道的差异，本文将居

民信贷细分为正规信贷 ＦＤ 和非正规信贷 ＩＤ。 其中，ＦＤ 根据问卷中“待偿银行贷款”进行表征，选
项 １ 表示有，选项 ０ 表示没有；ＩＤ 根据问卷中“待偿亲友及民间借款”进行表征，选项 １ 表示有，选
项 ０ 表示没有。 二是社会资本。 借鉴易行健等（２０１２） ［６０］，本文采用 ＣＦＰＳ 问卷中“家庭交通通讯

工具费和人情支出金额”表征社会资本 ＳＣ。 三是人力资本。 借鉴姚先国和张海峰（２００８） ［６１］，本文

采用 ＣＦＰＳ 问卷中“受访者已完成的最高学历”表征人力资本 ＨＣ。
（４）控制变量。 为了获得关键解释变量的无偏估计量，尽可能地减少遗漏变量所造成了估计

偏误，并借鉴周力和邵俊杰（２０２０） ［２３］、吴本健等（２０２１） ［２４］，本文还控制了居民个体层面和所在家

庭层面的特征变量。 个体层面特征变量包括受访者年龄（Ａｇｅ）、性别（Ｇｅｎｄｅｒ）、婚姻（Ｍａｒｒｉａｇｅ）、健
康状况（Ｈｅａｌｔｈ）、政治面貌（Ｐａｒｔｙ）、户口（Ｈｕｋｏｕ）等个体特征，家庭层面特征变量包括非农就业

（Ｎｏｎｆａｒｍ）、政府补助（Ｂｕｔｉｅ）、家庭规模（Ｆａｍｓｉｚｅ）。
本文主要变量的定义如表 １ 所示。

表 １ 变量定义及描述性统计分析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变量符号 变量定义 均值 标准差

被解释变量
客观相对贫困 Ｏ＿Ｒｅｌｐｏｖ 个体是否处于客观相对贫困状态（是 ＝ １；否 ＝ ０） ０ ２２２６ ０ ４１６
主观相对贫困 Ｓ＿Ｒｅｌｐｏｖ 个体是否处于主观相对贫困状态（是 ＝ １；否 ＝ ０） ０ １４８０ ０ ３５５１

解释变量 数字普惠金融 ＤＩＦ 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取对数） ５ ３４１８ ０ ２５５４

机制变量

正规信贷 ＦＤ 是否有未偿还的银行贷款（是 ＝ １；否 ＝ ０） ０ ０８０７ ０ ２７２４
非正规信贷 ＩＤ 是否有未偿还的民间和亲友借款（是 ＝ １；否 ＝ ０） ０ １４７５ ０ ３５４６
社会资本 ＳＣ 家庭交通通讯工具费和人情支出金额（元，取对数） ７ ４９３２ ２ ３６６２
人力资本 ＨＣ 受访者已完成的最高学历（等级由低到高，０ ～ ８） ２ ６２８０ １ ３４９０

控制变量

年龄 Ａｇｅ 受访者年龄 ４５ ２０９２ １７ ８７７４
性别 Ｇｅｎｄｅｒ 受访者性别（男 ＝ １；女 ＝ ０） ０ ４９９２ ０ ５０００

婚姻状况 Ｍａｒｒｉａｇｅ 受访者婚姻状况（已婚 ＝ １；未婚 ＝ ０、丧偶） ０ ７３３９ ０ ４４１９

健康状况 Ｈｅａｌｔｈ
受访者健康状况（非常健康 ＝ １；很健康 ＝ ２；比较

健康 ＝３；一般 ＝４；不健康 ＝５）
２ ９８６０ １ ２３９７

政治面貌 Ｐａｒｔｙ 受访者是否中共党员（是 ＝ １；否 ＝ ０） ０ ０６１８ ０ ２４０８
户口 Ｈｕｋｏｕ 受访者户口（非农业户口 ＝ １；农业户口 ＝ ０） ０ ２５９７ ０ ４３８５

非农就业 Ｎｏｎｆａｒｍ 家庭成员是否外出打工（是 ＝ １；否 ＝ ０） ０ ４５６４ ０ ４９８１
政府补助 Ｂｕｔｉｅ 家庭是否收到政府补助（是 ＝ １；否 ＝ ０） ０ ４９８８ ０ ５０００
家庭规模 Ｆａｍｓｉｚｅ 家庭人口数 ４ ３５３４ ２ ０２３５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五、 实证结果与分析

１．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

本文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 １ 所示。 从表 １ 来看，调查样本中处于客观相对贫困的居民

比例为 ２２ ２６％，处于主观相对贫困的居民比例为 １４ ８％，说明虽然我国已经消除绝对贫困，但消除相

对贫困任务仍然较为艰巨，尤其对于主观相对贫困的治理来说。 主观相对贫困是一个缩小社会整体

收入差距和提升个体主观收入评价的问题，但现阶段我国的收入不平等现象依然较严重①。 主观和

１５

２０２１ 年 第 ７ 期

① 据《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年度报告》统计显示，我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基尼系数由 １９７８ 年的 ０ ３１ 上升到 ２０１９ 年的

０ ４６８，其中，城镇居民收入基尼系数从 １９７８ 年的 ０ １６ 上升到 ２０１９ 年的 ０ ４６３，农村居民收入基尼系数从 １９７８ 年的 ０ ２１ 上升到

２０１９ 年的 ０ ５２４，均远超国际警戒线水平 ０ ４。



客观相对贫困治理仍然是我国面临的一项长期、艰巨任务。
２．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相对贫困的总体影响

（１）基准回归结果。 基于前文模型（３）和模型（４）的设定，并运用 Ｓｔａｔａ 软件进行面板 Ｐｒｏｂｉｔ 方
法估计，表 ２ 列示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相对贫困影响的估计结果。 从表 ２ 可以看出，数字普惠金

融在 １％水平上显著负向影响居民客观相对贫困，影响系数为 － ５ ３１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指

数每增长 １％ ，居民客观相对贫困的发生概率降低 ０ ９９％ ①。 由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越高，数
字交易越活跃，居民获得普惠金融的概率越大，居民从事非农就业的机会也更高，从而增加收入的

机会也越大，有助于降低客观相对贫困发生的可能性。 数字普惠金融在 １％水平上显著负向影响

居民主观相对贫困，影响系数为 － ３ ６４９，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指数每增长 １％ ，居民主观相对贫困的

发生概率降低 ０ ９７％ 。 这是由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增强了居民对互联网技能的需求，增加了人力

资本投资意愿，拓宽了社会资本尤其是脱域型社会资本，有助于减弱社会排斥，增强社会融入，强化

对未来收入向上流动预期，从整体上减缓居民的主观相对贫困状况。
表 ２ 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相对贫困影响的回归结果

变量

客观相对贫困 主观相对贫困 双变量 Ｐｒｏｂｉｔ 模型

面板 Ｐｒｏｂｉｔ
（１）

ＣＭＰ
（２）

面板 Ｐｒｏｂｉｔ
（３）

ＣＭＰ
（４）

主观相对贫困

（５）
客观相对贫困

（６）

ＤＩＦ
－ ０ ５３１０∗∗∗

（０ ０２４３）
－ ２ １２４２∗∗∗

（０ ０６２６）
－ ０ ３６４９∗∗∗

（０ ０２４２）
－ ０ ９６１０∗∗∗

（０ ０８０２）
－ ０ ３１４３∗∗∗

（０ ０２０５）
－ ０ ５０７２∗∗∗

（０ ０２０６）

Ａｇｅ
０ ０１２４∗∗∗

（０ ０００５）
０ ０１０６∗∗∗

（０ ０００３）
０ ００３４∗∗∗

（０ ０００４）
０ ００３２∗∗∗

（０ ０００４）
０ ００２８∗∗∗

（０ ０００４）
０ ０１０２∗∗∗

（０ ０００３）

Ｇｅｎｄｅｒ
０ ００３５

（０ ０１４１）
０ ０００６

（０ ００９９）
－ ０ ０７２３∗∗∗

（０ ０１３２）
－ ０ ０６０６∗∗∗

（０ ０１０５）
－ ０ ０５８５∗∗∗

（０ ０１０６）
０ ００９１

（０ ０１０４）

Ｍａｒｒｉａｇｅ
－ ０ ２０５３∗∗∗

（０ ０１６７）
－ ０ １４１５∗∗∗

（０ ０１２４）
－ ０ １０７１∗∗∗

（０ ０１５７）
－ ０ ０９２１∗∗∗

（０ ０１２９）
－ ０ １０２０∗∗∗

（０ ０１３１）
－ ０ １７４４∗∗∗

（０ ０１２７）

Ｈｅａｌｔｈ
０ ０４４１∗∗∗

（０ ００５６）
０ ０４５７∗∗∗

（０ ００４２）
０ １２４２∗∗∗

（０ ００５４）
０ １１４９∗∗∗

（０ ００４６）
０ １１３１∗∗∗

（０ ００４７）
０ ０４１０∗∗∗

（０ ００４５）

Ｐａｒｔｙ
－ ０ ３０９８∗∗∗

（０ ０２９０）
－ ０ ４６８５∗∗∗

（０ ０２３０）
－ ０ ２０２６∗∗∗

（０ ０２７３）
－ ０ ２６１６∗∗∗

（０ ０２４９）
－ ０ １８５３∗∗∗

（０ ０２３６）
－ ０ ２８９５∗∗∗

（０ ０２３９）

Ｈｕｋｏｕ
－ ０ ９３２０∗∗∗

（０ ０１９２）
－ ０ ７０３３∗∗∗

（０ ０１４５）
－ ０ ００７２
（０ ０１６２）

０ ００２５
（０ ０１３１）

０ ００２１
（０ ０１３４）

－ ０ ７７４２∗∗∗

（０ ０１４９）

Ｎｏｎｆａｒｍ
－ ０ ９８７８∗∗∗

（０ ０１４８）
－ ０ ７９９６∗∗∗

（０ ０１２１）
０ ０１０７

（０ ０１３４）
０ ０００１

（０ ０１１５）
０ ００９１

（０ ０１１５）
－ ０ ８５０８∗∗∗

（０ ０１１９）

Ｂｕｔｉｅ
０ ２９７７∗∗∗

（０ ０１４０）
０ ０８９１∗∗∗

（０ ０１３７）
－ ０ ０２３４∗

（０ ０１３６）
－ ０ ０８２２∗∗∗

（０ ０１４０）
－ ０ ０１５９
（０ ０１１８）

０ ２８４０∗∗∗

（０ ０１１６）

Ｆａｍｓｉｚｅ
－ ０ ０２２８∗∗∗

（０ ００３６）
－ ０ ０２３３∗∗∗

（０ ００２６）
－ ０ ０１４９∗∗∗

（０ ００３４）
－ ０ ０１６４∗∗∗

（０ ００２８）
－ ０ ０１４１∗∗∗

（０ ００２９）
－ ０ ０１９０∗∗∗

（０ ００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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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离散选择的 Ｐｒｏｂｉｔ 或 Ｌｏｇｉｔ 模型，其回归系数不同于 ＯＬＳ 模型，回归系数并不是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因果效应，通常

需要计算边际效应来度量两者间的效应大小，计算方法是：β ＝ ｅｘｐ（ β^） － １。 同时，本文自变量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做了对数化处理，
在反映二者关系时，可以使用百分比来揭示数字普惠金融对相对贫困的影响效应。



续表 ２

变量

客观相对贫困 主观相对贫困 双变量 Ｐｒｏｂｉｔ 模型

面板 Ｐｒｏｂｉｔ
（１）

ＣＭＰ
（２）

面板 Ｐｒｏｂｉｔ
（３）

ＣＭＰ
（４）

主观相对贫困

（５）
客观相对贫困

（６）

常数项
１ ８８３７∗∗∗

（０ １３３８）
１０ ６７０６∗∗∗

（０ ３４２５）
０ ４６４５∗∗∗

（０ １３２２）
３ ８７６７∗∗∗

（０ ４３５３）
０ ３８５０∗∗∗

（０ １１３２）
１ ９１７８∗∗∗

（０ １１３１）

样本量 ８３４０３ ８３４０３ ８３４０３ ８３４０３ ８３４０３ ８３４０３

Ａｔａｎｈｒｈｏ＿１２ —
０ ４４７７∗∗∗

（０ ００００）
—

０ １６６０∗∗∗

（０ ００００）
— —

Ｗａｌｄ ｃｈｉ２ ７４７０ ０８ １４４４０ ９３ １０８０ ５９ １２４９ ９７ １０１９５ ５１

Ｗａｌｄ 检验 — — — — １０４ ６∗∗∗（０ ００００）

　 　 注：限于篇幅 ＣＭＰ 方法的第一阶段回归结果未显示；∗、∗∗、∗∗∗分别表示变量在 １０％ 、５％ 、１％水平上显著，下同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考虑到数字普惠金融的内生性问题，及主观相对贫困和客观相对贫困的相关性，本文采用工具

变量 ＣＭＰ 方法和双变量 Ｐｒｏｂｉｔ 方法进行处理，结果分别如表 ２ 中第（２）列、第（４）列和第（５）列、第
（６）列所示。 从 ＣＭＰ 估计结果来看，Ａｔａｎｈｒｈｏ＿１２ 估计量在客观相对贫困和主观相对贫困为被解释

变量的模型中均显著（均在 １％ 水平上高度显著），表明数字普惠金融确实存在内生性问题，使用

ＣＭＰ 估计更有效，结果更准确。 表 ２ 中第（２）列、第（４）列的结果显示，数字普惠金融每增加 １％ ，
发生客观相对贫困的概率下降 ２ １２％ ，发生主观相对贫困的概率下降 ０ ９６％ ，相比于面板 Ｐｒｏｂｉｔ
估计方法，数字普惠金融的相对贫困减缓效应被低估，但两者的影响方向却是一致的。 进一步，从
双变量 Ｐｒｏｂｉｔ 模型估计结果来看，Ｗａｌｄ 检验结果高度显著，表明主观相对贫困与客观相对贫困确

实存在关联性，采用双变量 Ｐｒｏｂｉｔ 模型也较为合适。 从结果来看，双变量 Ｐｒｏｂｉｔ 估计结果与面板

Ｐｒｏｂｉｔ 和 ＣＭＰ 方法结果一致，此处不再赘述。 总的来说，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有效缓解居民的客观相

对贫困和主观相对贫困。 数字普惠金融高速发展以及“互联网 ＋ ”战略深入推进或许能成为缓解

相对贫困的重要途径。
（２）稳健性检验。 为了检验基准回归结果可靠性，本文采用五种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 检验

结果如表 ３ 所示。 第一，不采用“等效家庭规模”加权方式来测算客观相对贫困，通过工具变量

ＣＭＰ 估计方法进行估计①。 表 ３ 结果显示，数字普惠金融对不加权的客观相对贫困依然呈负向影

响，并在 １％ 水平上高度显著，与基准结果一致。 第二，使用五分类变量来度量主观相对贫困。
本文在基准回归时是将“您的收入在本地处于什么位置”选项为 １ 界定为主观相对贫困，其余

选项界定为主观相对非贫困。 但原始五分类变量经此处理后变为二分类变量，有可能丢损信

息。 为此，稳健性检验中不对该问题选项做任何处理，直接采用原始五分类变量来度量主观相

对贫困。 从表 ３ 中的回归结果来看，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显著为正，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

程度越高，个体主观认为收入位置会越高，即主观相对贫困概率会越低。 同样印证了基准回归

结果。 第三，将主观相对贫困与客观相对贫困结合进行检验。 考虑到前文分析认为主客观相对

贫困可能存在关联性，本文将两者结合起来，并划分为四种相对贫困类型：非贫困、客观非主观

相对贫困、主观非客观相对贫困和主客观均相对贫困。 采用工具变量 ＣＭＰ 方法分析数字普惠

金融对不同类型相对贫困的影响。 表 ３ 的检验结果表明，以非贫困为参照组，数字普惠金融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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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该方法无法测算主观相对贫困，因此，只在客观相对贫困模型中采用该法进行稳健性检验。



展对客观非主观、主观非客观、主客观均相对贫困均显著负向影响，说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有

助于居民摆脱客观相对贫困和主观相对贫困。 同样验证了基准回归结果。 第四，分别采用数字

金融覆盖广度和数字金融使用深度来度量数字普惠金融发展。 按照郭峰等（２０２０） ［５９］ 的研究，
数字金融覆盖广度和数字金融使用深度是衡量数字普惠金融的重要维度，本文将这两个指数用

来替换数字普惠金融指数进行稳健性检验。 其中，数字金融覆盖广度主要考察互联网支付账户

的绑卡比例及支付账户的银行卡绑定数，数字金融使用深度主要考察居民个体使用互联网支

付、货币基金、保险、信贷、投资和信用等业务的人数、交易数及交易金额等。 采用工具变量

ＣＭＰ、多元 Ｐｒｏｂｉｔ 等方法，表 ３ 的检验结果表明，无论是采用数字金融覆盖广度还是数字金融使

用深度来测算数字普惠金融，两者均对主观及客观相对贫困产生显著负向效应，即有助于缓解

相对贫困。 再次验证结果稳健。
表 ３ 数字普惠金融对相对贫困影响的稳健性检验

稳健性检验方法 因变量 自变量 影响效应

替换因变量：不加权

算法
客观相对贫困 数字普惠金融

－ ２ １７２７∗∗∗

（０ ０５４１）

替换因变量：使用五

分类变量
主观相对贫困 数字普惠金融

０ ７２１０∗∗∗

（０ ０６０２）

替换因变量：将主观

相对贫困与客观相对

贫困结合

客观非主观相对贫困（参照：非贫困） 数字普惠金融
－ ０ ６９１１∗∗∗

（０ ０３０１）

主观非客观相对贫困（参照：非贫困） 数字普惠金融
－ ０ ４５９５∗∗∗

（０ ０３２２）

主客观均相对贫困（参照：非贫困） 数字普惠金融
－ ０ ８６９８∗∗∗

（０ ０４３２）

替换自变量：数字金

融覆盖广度

客观相对贫困

主观相对贫困

数字金融覆盖广度

－ １ ６２５４∗∗∗

（０ ０４８０）

－ ０ ７３４２∗∗∗

（０ ０６１２）

替换自变量：数字金

融使用深度

客观相对贫困

主观相对贫困

数字金融使用深度

－ ２ ０６４９∗∗∗

（０ ０５５０）

－ ０ ９８６９∗∗∗

（０ ０８０４）

　 　 注：所有回归均对控制变量进行了控制，限于篇幅只列示了主解释变量对因变量的回归结果，下同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３．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相对贫困影响的结构性差异分析

前文主要从整体上关注了数字普惠金融对相对贫困的影响。 但一个需要关注的事实是，越来

越多的居民享受“数字红利”的同时，“数字鸿沟”也在悄无声息地发生，在数字化、信息化和网络化

的浪潮中，不同基础设施条件下的信息主体拥有和使用现代数字技术的差距越来越大，包括老年人

与非老年人的“数字鸿沟”，以及城乡居民间的“数字鸿沟”。 本文将从城乡和年龄两个维度来探究

数字普惠金融的相对贫困缓解效应是否存在群体差异。
本文根据 ＣＦＰＳ 数据中“城乡”分类变量，将样本划分为城镇和农村两组，根据个体年龄是否大

于等于 ６０ 岁，将样本划分为 ６０ 岁及以上和 ６０ 岁以下两组。 采用 Ｃｈｏｗ 检验进行分组检验，以分析

数字普惠金融对主客观相对贫困的影响是否存在城乡和年龄的结构性差异，结果如表 ４ 所示。
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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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ｈｏｗ 检验的原假设是不存在结构性差异，表 ４ 的结果却表明，原假设被高度拒绝，说明数字普惠金

融对主客观相对贫困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城乡和年龄差异。
表 ４ 数字普惠金融对相对贫困影响的结构性突变检验

Ｃｈｏｗ 检验
城乡差异 年龄差异

城镇（１） 农村（２） ６０ 岁及以上（３） ６０ 岁以下（４）

主观相对贫困 １５９ ０１∗∗∗（０ ００００） １３ ９９∗∗∗（０ ００００）
客观相对贫困 １０ ２０∗∗∗（０ ００００） １８０ ３３∗∗∗（０ ００００）

　 　 注：括号内为 ｐ 值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本文进一步通过 ＣＭＰ 方法对各组之间差异进行比较分析，结果如表 ５ 所示。 表 ５ 中第（１）列
和第（２）列对比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对相对贫困影响的城乡差异。 结果显示，虽然数字普惠金融

对城镇和农村居民相对贫困影响效应均显著为负，但从回归系数来看，数字普惠金融对城市居民主

观相对贫困和客观相对贫困的影响系数均大于农村居民，说明数字普惠金融对城市居民相对贫困

的缓解效应要强于农村居民，从侧面反映出，虽然农村互联网基础设施和农民上网条件有所改善，
但城乡间依然存在数字普惠金融差距，从而表现出其各自的相对贫困缓解效应也有所差异。 表 ５
中第（３）列和第（４）列对比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对相对贫困影响的年龄差异。 结果显示，数字普惠

金融对 ６０ 岁及以上、６０ 岁以下年龄群体相对贫困的影响也显著为负，但回归系数依然表明，数字

普惠金融对 ６０ 岁以下群体主客观相对贫困的缓解效应均大于 ６０ 岁及以上群体，说明数字普惠金

融的减缓相对贫困效应存在“年龄鸿沟”。 这可能是由于数字经济社会对老年人不太友好，老年人

缺乏使用数字技术的技能而被排斥在文化潮流之外（吕明阳等，２０２０） ［６２］，尤其是缺乏使用数字技

术再就业能力，更易造成老年人相对贫困。
表 ５ 数字普惠金融对相对贫困影响的异质性分析

变量
城乡差异 年龄差异

城镇（１） 农村（２） ６０ 岁及以上（３） ６０ 岁以下（４）

主观相对贫困
－ １ ４７５４∗∗∗

（０ １０７９）
－ ０ ４６５７∗∗∗

（０ １１９０）
－ ０ ９７３８∗∗∗

（０ ３０１２）
－ １ ０２１６∗∗∗

（０ ０８３６）

客观相对贫困
－ ２ ０３１５∗∗∗

（０ １０００）
－ １ ８６６０∗∗∗

（０ ０９１２）
－ ０ ９８６０∗∗∗

（０ ２８４０）
－ ２ ３８２３∗∗∗

（０ ０６１８）

样本量 ３９４４１ ４３１４１ ２０３７０ ６３０３３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４．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相对贫困的影响机制检验

（１）信贷效应。 本文引入正规信贷、非正规信贷与数字普惠金融的交互项来观测居民相对贫

困是否受到信贷效应的影响，采用工具变量 ＣＭＰ 的回归结果如表 ６ 中第（１）列 ～ 第（４）列所示。
从表 ６ 中第（１）列和第（２）列交互项系数可以发现，相比于未获得正规信贷的居民相比，数字普惠

金融对居民客观相对贫困的缓解效应，在获得正规信贷的群体中更大；但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主观

相对贫困的缓解效应，在获得正规信贷和未获得正规信贷的群体中并无明显区别。 这表明，数字普

惠金融通过正规信贷效应缓解客观相对贫困的机制是存在的，但并不能证实数字普惠金融通过正

规信贷效应缓解主观相对贫困。 类似地，表 ６ 第（３）列、第（４）列交互项系数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

融通过非正规信贷效应缓解客观相对贫困的机制是存在的，但数字普惠金融通过非正规信贷效应

缓解主观相对贫困的机制无法得到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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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６ 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相对贫困的影响机制检验

变量
客观相对

贫困（１）
主观相对

贫困（２）
客观相对

贫困（３）
主观相对

贫困（４）
客观相对

贫困（５）
主观相对

贫困（６）
客观相对

贫困（７）
主观相对

贫困（８）

ＤＩＦ
－ ２ ０９９４∗∗∗

（０ ０６３１）
－ ０ ９６８１∗∗∗

（０ ０８０５）
－ ２ ０８１２∗∗∗

（０ ０６３６）
－ ０ ９５０４∗∗∗

（０ ０８０９）
－ １ ６３３７∗∗∗

（０ ０８５１）
－ ０ ７１６０∗∗∗

（０ １０００）
－ １ ６２１９∗∗∗

（０ ０８１７）
－ ０ ５２１３∗∗∗

（０ ０９３１）

ＦＤ
２ ０４９４∗∗∗

（０ ３５５８）
－ ０ ５０９５
（０ ４０９９）

ＩＤ
１ ２５５６∗∗∗

（０ ２７１１）
－ ０ ０３５４
（０ ３０１０）

ＳＣ
０ １７１２∗∗∗

（０ ０３７３）
０ １０５７∗∗

（０ ０４２０）

ＨＣ
０ ０９９８

（０ ０８４２）
０ ４０６０∗∗∗

（０ ０８６１）

ＤＩＦ × ＦＤ
－ ０ ３７３７∗∗∗

（０ ０６６７）
０ ０９４１

（０ ０７６５）

ＤＩＦ × ＩＤ
－ ０ ２０５７∗∗∗

（０ ０５１０）
０ ０３６４

（０ ０５６６）

ＤＩＦ × ＳＣ
－ ０ ０４２４∗∗∗

（０ ００７０）
－ ０ ０２３５∗∗∗

（０ ００７９）

ＤＩＦ × ＨＣ
－ ０ ０４２９∗∗∗

（０ ０１５７）
－ ０ ０８６７∗∗∗

（０ ０１６０）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１０ ５３５４∗∗∗

（０ ３４４９）
３ ９１４８∗∗∗

（０ ４３６８）
１０ ４２３１∗∗∗

（０ ３４７９）
３ ８０２５∗∗∗

（０ ４３９０）
８ ４４２６∗∗∗

（０ ４５６３）
２ ７１０７∗∗∗

（０ ５３７２）
８ ４２３８∗∗∗

（０ ４３８３）
１ ７２４２∗∗∗

（０ ５００１）

Ａｔａｎｈｒｈｏ＿１２
０ ４４９３∗∗∗

（０ ０１９３）
０ １６５９∗∗∗

（０ ０２０３）
０ ４４５８∗∗∗

（０ ０１９３）
０ １６３１∗∗∗

（０ ０２０３）
０ ４１０４∗∗∗

（０ ０１９６）
０ １５２７∗∗∗

（０ ０２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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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２）社会资本效应。 为验证数字普惠金融是否通过社会资本途径缓解相对贫困，本文引入社

会资本、数字普惠金融及两者交互项，并控制相关控制变量的 ＣＭＰ 估计结果如表 ６ 中第（５）列和第

（６）列所示。 从交互项系数估计结果可以发现，无论是客观相对贫困还是主观相对贫困，社会资本

与数字普惠金融的交互项系数显著为负，即社会资本越丰富，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客观和主观相对

贫困的缓解效应越大，表明数字普惠金融通过社会资本途径缓解客观和主观相对贫困的机制成立。
其中可能的原因在于，互联网及其衍生的数字经济被认为是维持现有社会关系或建立新的社会关

系的有效手段，数字经济发展有助于拓宽居民的社会网络，助力社会资本积累，提高居民的主观幸

福感，进而缓解客观和主观相对贫困（Ｍｏｒｒｉｓ 等，２００７［６３］；Ｑｕａｎ⁃Ｈａａｓｅ 等，２０１７［６４］）。
（３）人力资本效应。 为验证数字普惠金融是否通过人力资本途径缓解相对贫困，本文引入人

力资本、数字普惠金融及两者交互项，并控制相关控制变量的 ＣＭＰ 估计结果如表 ６ 第（７）列和第

（８）列所示。 从交互项估计系数可以看出，无论是客观相对贫困还是主观相对贫困，人力资本与数

字普惠金融的交互项系数显著为负，即人力资本越丰富，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客观和主观相对贫困

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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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缓解效应越大，表明数字普惠金融通过人力资本途径缓解客观和主观相对贫困的影响机制成立。
可能原因在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增加了居民对互联网和数字技能学习的需求，提升自身知识技能

和素质，提高人力资本水平，技能水平越高的个体进一步通过数字技术获取更优质的工作信息，降
低工作搜寻和匹配过程中的交易成本，提高求职概率，进而缓解相对贫困状况 （张卫东等，
２０２１） ［６５］。

六、 结论与讨论

１．研究结论

本文探讨了数字普惠金融对我国城乡居民相对贫困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有效

地降低了客观相对贫困和主观相对贫困的发生率。 但这种影响存在不同群体的结构性差异，数字

普惠金融对城市居民主客观相对贫困的缓解效应要强于农村居民。 同时，数字普惠金融对 ６０ 岁以

下群体主客观相对贫困的缓解效应也要强于 ６０ 岁及以上年龄群体。 从传导途径来看，数字普惠金

融通过正规信贷、非正规信贷、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等途径缓解了居民客观相对贫困，同时，数字普

惠金融通过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途径缓解了居民主观相对贫困。
２．政策启示

数字经济发展虽然并不局限于贫困治理，但其在相对贫困治理中却大有可为，通过在贫困研究

中嵌入数字化和信息化手段，可以使相对贫困群体识别、预警及治理更具针对性，彰显中国政府贫

困治理的优越性。 本文研究结论具有以下政策含义：
第一，从供给端来说，应加快构建普惠性数字金融服务体系。 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有效缓解城乡居

民主客观相对贫困，但也存在城乡和年龄的异质性差异。 因此，需要打破城乡居民和不同年龄群体间

的“数字鸿沟”，实现数字普惠金融的包容性发展，既要对数字普惠金融市场的利益分配机制、监管机制

和风险分担机制等进行良性引导，又要正确引导数字金融平台，超越数字金融服务平台垄断性思维，培育

普惠性、多元化、竞争性的数字金融服务中介，构建政府、市场和社会主体并存数字普惠金融体系。
第二，从需求端来说，应正确引导城乡居民信贷需求。 数字普惠金融极大改善了信贷融资环

境，但由于存在攀比效应，反而可能加剧低收入群体相对贫困。 因此，要积极引导低收入群体消费

偏好，充分利用数字普惠金融大数据动态监测机制，限制存在攀比心理的人群过度借贷，避免其陷

入贫困状态，让数字普惠金融成为相对贫困治理的有效手段。
第三，数字普惠金融有助于地域型社会资本转换为脱域型社会资本，但也打破了传统乡土社会

基于血缘、亲缘的社会网络，地域型社会资本的经济文化功能可能遭受到发展瓶颈，加之城乡间本

身就存在的“数字鸿沟”，农村部分居民很可能返贫或发生新的贫困。 因此，政府应充分利用数字

普惠金融的普惠性特征，关注农村社会关系中的非正式制度安排，畅通农民社会交往渠道，防止贫

困“自我复制”。
３．研究不足及展望

目前，学界主要将相对贫困划分为单维相对贫困和多维相对贫困，前者包括主观和客观相对贫

困。 本文的研究主要局限于单维相对贫困，未将多维相对贫困纳入研究范畴，这是未来需要进行研

究和补充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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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ｉｓ ｓｔｒｏｎｇ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ｈａｔ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ｓ． Ａｔ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ｔｉｍｅ， ｔｈｅ ｍｉ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ｖｅ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ｏｎ ｔｈｅ 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ｏｆ ｐｅｏｐｌｅ ｕｎｄｅｒ ６０ ｉｓ ａｌｓｏ ｓｔｒｏｎｇ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ｈａｔ ｏｆ ｐｅｏｐｌｅ ａｇｅｄ ６０ ａｎｄ ａｂｏｖｅ．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 ｃｈａｎｎｅｌｓ，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ｖｅ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ｈａｓ ａｌｌｅｖｉａｔｅｄ ｔｈｅ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ｏｆ
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ｆｏｒｍａｌ ｃｒｅｄｉｔ，ｉｎｆｏｒｍａｌ ｃｒｅｄｉｔ，ｓｏｃｉａｌ ｃａｐｉｔａｌ，ａｎｄ ｈｕｍａｎ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Ａｔ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ｔｉｍｅ，ｄｉｇｉｔ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ｖｅ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ｈａｓ ａｌｌｅｖｉａｔｅｄ ｔｈｅ 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ｏｆ 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ａｎｄ ｈｕｍａｎ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 ｔｈｉｓ
ａｒｔｉｃｌｅ ｒｅｖｅａｌｓ ｔｈａｔ ａｌｔｈ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ｉｓ ｎｏｔ ｌｉｍｉｔｅｄ ｔｏ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ｉｔ ｈａｓ ａ ｌｏｔ ｔｏ ｄｏ ｉｎ
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ｏｆ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Ｂｙ ｅｍｂｅｄｄｉｎｇ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ｚａ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ｉｎ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ｔ ｃａｎ ｍａｋｅ ｔｈｅ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ｅａｒｌｙ ｗａｒ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ｏｆ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ｌｙ ｐｏｏｒ ｇｒｏｕｐｓ ｍｏｒｅ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Ｐｅｒｔｉｎｅｎｃｅ，ｈｉｇｈｌｉｇｈ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ｕｐｅｒｉｏｒ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ａｂｏｖ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ｉｓ ａｒｔｉｃｌｅ ａｒｅ ａｓ ｆｏｌｌｏｗｓ：
Ｆｉｒｓｔ，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ｓｕｐｐｌｙ ｓｉｄｅ ｏｆ ｔｈｅ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ｖｅ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ｎ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ｖｅ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ｅｄ．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ｖｅ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ｃａｎ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ａｌｌｅｖｉａｔｅ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ｏｆ ｕｒｂａｎ
ａｎｄ ｒｕｒａｌ 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ｓ 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ａｎｄ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ｂｕｔ 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ａｌｓｏ 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ｏｕｓ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ｕｒｂａｎ ａｎｄ ｒｕｒａｌ ａｒｅａｓ
ａｎｄ ａｇｅ．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 ｉｔ ｉｓ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 ｔｏ ｂｒｅａｋ ｔｈｅ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ｄｉｖｉｄ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ｕｒｂａｎ ａｎｄ ｒｕｒａｌ 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ａｇｅ ｇｒｏｕｐｓ
ｔｏ ｒｅａｌｉｚｅ ｔｈｅ ｉｎｃｌｕｓｉｖ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ｖｅ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Ｉｔ ｉｓ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 ｔｏ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ｓｏｕｎｄ ｇｕｉｄａｎｃ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ｂｅｎｅｆｉｔ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ｉｏｎ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ａｎｄ ｒｉｓｋ ｓｈａｒｉｎｇ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ｆ ｔｈｅ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ｖｅ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ｍａｒｋｅｔ． Ｗｅ
ｍｕｓｔ ｃｏｒｒｅｃｔｌｙ ｇｕｉｄｅ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ｓ， ｇｏ ｂｅｙｏｎｄ ｔｈｅ ｍｏｎｏｐｏｌｙ 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ｏｆ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ｓ，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 ｉｎｃｌｕｓｉｖｅ， ｄｉｖｅｒｓｉｆｉｅｄ，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ａ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ｂｕｉｌｄ ａ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ｖ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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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ｕｅ ｔｏ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 ｉｔ ｍａｙ ａｇｇｒａｖａｔｅ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ｏｆ ｌｏｗ⁃ｉｎｃｏｍｅ ｇｒｏｕｐｓ．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 ｉｔ ｉｓ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 ｔｏ
ａｃｔｉｖｅｌｙ ｇｕｉｄｅ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ｐ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ｏｆ ｌｏｗ⁃ｉｎｃｏｍｅ ｇｒｏｕｐｓ， ｍａｋｅ ｆｕｌｌ ｕ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ｂｉｇ ｄａｔａ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ｆ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ｖｅ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ｌｉｍｉｔ ｔｈｅ ｏｖｅｒ⁃ｂｏｒｒｏｗｉｎｇ ｏｆ ｐｅｏｐｌｅ ｗｉｔｈ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ｆａｌｌ ｉｎｔｏ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ａｎｄ ｍａｋｅ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ｖｅ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ａｎ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ｍｅａｎｓ ｏｆ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ｏｆ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Ｔｈｉｒｄ，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ｖｅ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ｈｅｌｐｓ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ｉｎｔｏ ｄｅｌｏｃａｌｉｚｅ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ｂｕｔ ｉｔ ａｌｓｏ ｂｒｅａｋｓ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ｏｆ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ｒｕｒ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ｂｌｏｏｄ ａｎｄ ｋｉｎｓｈｉｐ．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ｍａｙ ｓｕｆｆｅｒ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ｂｏｔｔｌｅｎｅｃｋｓ． ， Ｃｏｍｂｉｎ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ｅｘｉｓｔ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ｄｉｖｉｄｅ” ｉｎ ｔｈｅ ｕｒｂａｎ ａｎｄ
ｒｕｒａｌ ａｒｅａｓ， ｓｏｍｅ ｒｕｒａｌ 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ｓ ａｒｅ ｌｉｋｅｌｙ ｔｏ ｒｅｔｕｒｎ ｔｏ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ｏｒ ｎｅｗ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ｏｃｃｕｒｓ．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 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ｓｈｏｕｌｄ
ｍａｋｅ ｆｕｌｌ ｕ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ｃｌｕｓｉｖ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ｐａｙ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ｔｏ ｉｎｆｏｒｍ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ａｒｒａｎｇｅ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ｒｕｒａｌ ｓｏｃｉ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ｕｎｂｌｏｃｋ ｆａｒｍｅｒｓ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ｃｈａｎｎｅｌｓ， ａｎｄ ｐｒｅｖｅｎｔ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ｆｒｏｍ “ ｓｅｌｆ⁃
ｒｅ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ｉｓ ｔｏ ｄｉｓｔｉｎｇｕｉｓｈ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ｉｎｔｏ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ａｎｄ
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ｐｏｖｅｒｔｙ，ｅｘｐｌｏｒｅ ｔｈｅ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ｐａｔｈ ｏｆ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ｐｏｖｅｒｔｙ，ａｎｄ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ａ ｎｅｗ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ｂａｓｉｓ ｆｏｒ ｍ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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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　 魏，张应良，王　 燕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缓解了相对贫困吗？


